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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交易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5月 15
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镇南环路188号公司行政研发大楼底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建明先生主

持。

5、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44名，代表股份266,882,4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6927%。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人，代表股份257,682,171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76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335人，代表股份

9,200,2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68%。

（3）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上市公司的董、监、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共339名，代表股份12,544,2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7003%。

公司董事、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会议。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人或股东委托代理人认真审

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最终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65,101,9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329%%；反对 1,
679,4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93%；弃权10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8%。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65,101,0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25%；反对1,680,
7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98%；弃权10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7%。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61,286,8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033%；反对5,493,
7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85%；弃权10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2%。

（四）会议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61,291,2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050%；反对5,489,
5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69%；弃权10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1%。

（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265,104,3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38%；反对1,675,
4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78%；弃权10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766,1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8256%；

反对1,675,4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565%；弃权102,6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79%。

（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5,099,9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21%；反对1,678,
5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90%；弃权10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761,79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7906%；

反对1,678,57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812%；弃权103,90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83%。

（七）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4,165,2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19%；反对2,613,
2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92%；弃权103,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827,09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3393%；反

对2,613,27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324%；弃权103,9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83%。

（八）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5,016,9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10%；反对1,718,
4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39%；弃权14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1%。

（九）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5,091,5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90%；反对1,685,
8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17%；弃权10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3%。

（十）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1,256,43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920%；反对5,523,
50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96%；弃权102,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4%。

（十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1,258,23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926%；反对5,523,
60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97%；弃权100,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7%。

（十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1,291,43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051%；反对5,489,
80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70%；弃权101,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9%。

（十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5,007,9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976%；反对1,729,
3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80%；弃权145,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669,79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0572%；

反对1,729,37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861%；弃权145,10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67%。

（十四）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吴建明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61,562,7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6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224,59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5928%。

（2）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吴刚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61,635,51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34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297,34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1728%。

（3）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孙胜友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61,647,5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38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309,34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2684%。

（十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陈友春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61,692,4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55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354,2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6264%。

（2）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郭静娟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61,542,5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99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204,4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4320%。

（十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1）选举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顾革新先生为公司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261,547,5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209,35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4713%。

（2）选举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姚佳先生为公司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261,588,00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1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249,83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7940%。

三、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黄浩、肖朋朋两位律师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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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九届监事会。新一届监事会同日下午在公司行政研发大楼底楼会议室以现场会

议的方式召开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由全体

监事一致推选的顾革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议事和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

席的议案》。

一致同意选举顾革新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其任期自本次当选之日起至第九届监事会

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15日

附件：监事会主席候选人简历

顾革新，男，1968年生，大专学历，助理工程师。曾先后任职于张家港市第二机械厂、张家港市精

细化学品厂、张家港市恒立电工有限公司，曾任本公司董事，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银河电子集团

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家港银河龙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江苏盛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苏

银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江苏银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截止目前，顾革新先生持有本公司0.43%股权。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银河电子集团

投资有限公司除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

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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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新一届董事会同日下午在公司行政研发大楼底楼会议室以现场会

议的方式召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5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5名。会

议由全体董事一致推选的吴建明先生召集和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

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议事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

事长的议案》。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选举吴建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和召集人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下

设战略决策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经董事长提名，

公司同意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和召集人如下：

1、战略决策委员会

战略决策委员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两名独立董事。战略委员会委员由吴建明先生、吴

刚先生、孙胜友先生、郭静娟女士（独立董事）、陈友春先生（独立董事）担任，其中吴建明先生为召集

人。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提名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两名独立董事。提名委员会委员由陈友春先生（独立董

事）、郭静娟女士（独立董事）、吴刚先生担任，其中陈友春先生为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两名独立董事。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由陈友春

先生（独立董事）、郭静娟女士（独立董事）、吴建明先生担任，陈友春先生为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4、审计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占两名，并且其中一名董事具备会计和相关的财务

管理专长。审计委员会委员由郭静娟女士（独立董事）、陈友春先生（独立董事）、孙胜友先生担任，其

中郭静娟女士为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上述四个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总裁）的

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吴建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总裁），任期三

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四、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副总裁）及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总裁）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吴刚先生、徐鸽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副总裁），聘任徐敏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聘任吴刚先生的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聘任徐鸽先生的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聘任徐敏女士的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五、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

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徐鸽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徐鸽先生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徐鸽先生联系方式为：

联系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镇南环路188号

电话：0512-58449138
传真：0512-58449267
电子邮箱：yhdm@yinhe.com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六、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

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秘书提名，决定聘任冯熠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冯熠先生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冯熠先生的联系方式为：

联系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镇南环路188号

电话：0512-58449138
传真：0512-58449267
电子邮箱：fengyi@yinhe.com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附件：公司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及证代简历

吴建明先生：1960年生，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曾先后任职于南通无线电厂、张家

港市电子计算机厂、银河电子集团。2000年6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江

苏亿都智能特种装备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合肥同智机电控制技术有限公司董事，苏州银骏机电科技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江苏亿泰新能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江苏银河致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安徽骁骏

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董事，江苏时代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并兼任银河电子集团投

资有限公司董事。

吴建明先生曾先后被评为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江苏省技术改造先进个人、江苏省技

术创新先进个人、全国电子信息行业优秀创新企业家，并担任张家港市人大代表、苏州市人大代表、

苏州市政府专家咨询团成员。

截止目前，吴建明先生持有本公司0.33%股权。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银河电子集团

投资有限公司除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

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吴刚先生：1975年生，本科学历，律师资格。曾任职于银河电子集团、江苏银河致新投资有限公

司、洛阳嘉盛电源科技有限公司、福建骏鹏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及福建骏鹏智能制造有限公司。2000
年至今任职于本公司，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副总裁），江苏亿都智能特种装备有限公司监事，

合肥同智机电控制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苏州阔普特智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南京阔普特智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洛阳嘉盛电控技术有限公司监事。

截止目前，吴刚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 0.07%股权，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也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孙胜友先生：1969年生，硕士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师，会计师。曾任国祯生物制药公司

总经理；华泰集团投资总监；华泰集团瑞丰食品公司总经理；安徽骁骏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董事；本公

司副总裁。现任本公司董事，合肥同智机电控制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合肥合试检测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兼经理。

截止目前，孙胜友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权。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也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郭静娟女士：1965年生，大学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曾任无锡创达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苏正大富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苏新芳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长江润发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沙洲职业工

学院副教授、本公司独立董事、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张家港富瑞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截止目前，郭静娟女士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其任职

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陈友春先生:1953年生，大学学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高级职业经理，中共党员。中国国籍，

无境外居留权。曾任中国东方数控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国营第528厂董事长、总经理兼党委书记、

西门子数控(南京)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北方联创通讯有限公司董事、国营第834厂董事北方信息控制

集团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北方光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外部董事，兼任江苏省企业家协会、企业联谊会

副会长、中国指挥控制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坦克装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兵器学会理事；江苏省政协

第十二届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特聘专家。现任光电股份独立董事。

截止目前，陈友春先生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其任职

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徐鸽先生：1986年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2008年7月至今在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部任职，协助董事会秘书处理日常事务。徐鸽先生已于2012年7月获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

秘书资格证书。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江苏亿泰新能源有限公司监事、苏州

时代华景新能源有限公司监事。

截止目前，徐鸽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权。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也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徐敏女士：1968年生，大专学历，会计师职称。曾先后任职于张家港市电子计算机厂、银河电子

集团。2000年6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现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

截止目前，徐敏女士持有本公司0.08%股权。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银河电子集团投

资有限公司除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冯熠先生：1994年生，本科学历，中级经济师，中共党员。2015年7月至今在江苏银河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部任职，协助董事会秘书处理日常事务。冯熠先生已于2015年3月获深圳证券交易所

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止目前，冯熠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权。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也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

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证券代码：002519 证券简称：银河电子 公告编号：2025-018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5月7日在公司行政研发大楼底楼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

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一致同意选举代大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见附

件），其将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

期三年。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关于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并将按

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职权。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代大河先生：1982年生，本科学历。自2006年4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

截止目前，代大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权。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也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

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证券代码：002289 证券简称：*ST宇顺 公告编号：2025-047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特别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价近期波动幅度较大，公司近期股价变动、
当前静态市盈率、市净率等估值指标较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有较大的偏离，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充
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因素，理性判断、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并特别提示相关风险如下：

一、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于 2025年 4月 30日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公司 2024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22,

028.24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757.48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为-2,142.91万元。鉴于公司经审计的2024年度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均为负值且扣除后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触及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一）的
规定，自2025年5月6日起，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披露了《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的营业收入为4,
572.74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4.49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为50.30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2条的规定，若公司2025年
度出现下列情形之一，公司股票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上市：

（一）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
业收入低于3亿元。

（二）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三）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追溯重述后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

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五）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六）未按照规定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因实施完成破产重整、重组上市或者重大资产重组按

照有关规定无法披露的除外。
（七）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八）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8条的规定，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九）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十）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为提升公司资产质量，提高盈利能力，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Olive Ida Limited（以下简称

“交易对方”）间接持有或控制的中恩云（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申惠碧源云计算科技有限公
司、中恩云（北京）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100%股权，预计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但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
司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公司已经与交易对方签署北京房山数据中心项目之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及
其补充协议，并根据框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向交易对方支付了诚意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
4月23日、2025年4月29日、2025年5月7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签署框架协议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和《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2025-

044）。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系签约双方合作意愿的

初步框架性约定，尚需进一步协商、推进和落实，具体交易细节以协商确定后另行签署的正式协议为
准；正式协议的签署尚需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存在未能通过有关决策审批程序的风险，最终能否达
成合作并签署正式协议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目前，公司与交易对方正在按照框架协议及其补充
协议积极推进本次交易，公司将根据交易事项进展情况，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章程》等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披露的《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货币资
金余额为1,450.07万元，负债合计15,450.11万元。公司本次交易资金均来自于合法且可用于购买标
的资产的自有或自筹资金，若公司无法筹集足额资金，则本次交易价款存在无法及时、足额支付的风
险；此外，标的公司目前存在大额借款用于标的公司日常运营，如公司能及时筹集足额资金支付本次
交易对价，交易实施完成后，公司将存在大额债务，相关财务费用可能较高，可能对公司未来的经营
业绩以及净利润产生一定的影响。鉴于相关尽调、审计、评估等工作尚在推进中，公司将在相关工作
完成后进一步评估相关影响并相应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经初步了解，标的公司下游客户集中度较高，如重要客户生产经营状况或需求发生重大不利变
化，将可能影响标的公司与重要客户合作的可持续性，如果标的公司难以在短期内开发具有一定需
求规模的新客户，则可能对标的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三、其他风险提示
公司股价近期波动幅度较大，经公司核查，除上述事项外，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

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2024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截至2025年5月15日，公司市净率为16.07

倍。公司所属中上协行业分类制造业-电气、电子及通讯-计算机、通信（C39）的静态市盈率为37.99
倍，市净率为3.22倍。公司当前静态市盈率、市净率较同行业整体估值有较大的偏离。

目前，国内与公司从事类似业务的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主要有合力泰、经纬辉开、同兴达、秋田
微、亚世光电、欧菲光等。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市盈率、市净率、股价及近期涨跌幅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002217
002456
002845
002952
300120
300939

本公司

证券简称

*ST合泰

欧菲光

同兴达

亚世光电

经纬辉开

秋田微

静态市盈率

10.54
663.34
134.69
183.82
209.07
37.97
-

市净率

8.61
10.62
1.65
3.55
1.50
2.48
16.07

2025 年 5 月 15 日股价（元/
股）

2.14
11.71
13.37
18.79
7.81
28.67
13.29

涨跌幅（2025 年 3 月 31
日至5月15日）

-4.46%
-4.25%
-10.99%
-3.74%
-8.65%
-3.57%
178.03%

注：市盈率、市净率数据来源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官网截至2025年5月15日个股最新市盈率、市
净率。

综上所述，公司股价变动（2025年3月31日至5月15日）、当前静态市盈率、市净率等估值指标较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有较大的偏离。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因素，注意投资风险。

鉴于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3601 证券简称：再升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5-047
债券代码：113657 债券简称：再22转债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婵衣路1号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五楼

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9
387,293,733
37.908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郭茂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重庆再升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韩旭鹏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除董事外的的高级管理人员周凌娅女士、刘正琪女

士、雷伟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杨金明先生、易伟先生、秦大江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列
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3,418,070
比例（%）
98.9993

反对
票数

3,419,067
比例（%）
0.8828

弃权
票数

456,596
比例（%）
0.1179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3,475,270
比例（%）
99.0141

反对
票数

3,360,867
比例（%）
0.8678

弃权
票数

457,596
比例（%）
0.1182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3,427,610
比例（%）
99.0018

反对
票数

3,418,847
比例（%）
0.8828

弃权
票数

447,276
比例（%）
0.1155

4、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3,437,070
比例（%）
99.0042

反对
票数

3,409,067
比例（%）
0.8802

弃权
票数

447,596
比例（%）
0.1156

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3,372,090
比例（%）
98.9874

反对
票数

3,526,467
比例（%）
0.9105

弃权
票数

395,176
比例（%）
0.1020

6、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3,881,910
比例（%）
99.1191

反对
票数

3,178,200
比例（%）
0.8206

弃权
票数

233,623
比例（%）
0.0603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3,366,270
比例（%）
98.9859

反对
票数

3,478,460
比例（%）
0.8981

弃权
票数

449,003
比例（%）
0.1159

8、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和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3,780,970
比例（%）
99.0930

反对
票数

3,111,867
比例（%）
0.8035

弃权
票数

400,896
比例（%）
0.1035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3,746,450
比例（%）
99.0841

反对
票数

3,090,267
比例（%）
0.7979

弃权
票数

457,016
比例（%）
0.1180

10.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含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不设监事会等事项）及相关制度
的议案》

10.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含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不设监事会等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3,872,410
比例（%）
99.1166

反对
票数

2,993,907
比例（%）
0.7730

弃权
票数

427,416
比例（%）
0.1104

10.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2,905,314
比例（%）
98.8669

反对
票数

3,960,203
比例（%）
1.0225

弃权
票数

428,216
比例（%）
0.1106

10.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2,905,314
比例（%）
98.8669

反对
票数

3,950,203
比例（%）
1.0200

弃权
票数

438,216
比例（%）
0.1131

10.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2,848,234
比例（%）
98.8522

反对
票数

4,008,183
比例（%）
1.0349

弃权
票数

437,316
比例（%）
0.1129

10.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2,818,334
比例（%）
98.8444

反对
票数

4,048,183
比例（%）
1.0452

弃权
票数

427,216
比例（%）
0.1103

10.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2,774,954
比例（%）
98.8332

反对
票数

4,089,683
比例（%）
1.0560

弃权
票数

429,096
比例（%）
0.1108

10.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2,833,614
比例（%）
98.8484

反对
票数

4,031,703
比例（%）
1.0410

弃权
票数

428,416
比例（%）
0.1106

10.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2,463,514
比例（%）
98.7528

反对
票数

4,403,003
比例（%）
1.1369

弃权
票数

427,216
比例（%）
0.1103

10.0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2,959,534
比例（%）
98.8809

反对
票数

3,896,983
比例（%）
1.0062

弃权
票数

437,216
比例（%）
0.1129

10.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监事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2,482,614
比例（%）
98.7578

反对
票数

4,358,903
比例（%）
1.1255

弃权
票数

452,216
比例（%）
0.1168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9

议案名称

《关于确认公司 2024 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 2024 年年度利润分
配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2024年度薪

酬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7,531,023

8,040,843

7,525,203

7,905,383

比例（%）

65.7578

70.2094

65.7070

69.0266

反对

票数

3,526,467

3,178,200

3,478,460

3,090,267

比例（%）

30.7917

27.7507

30.3725

26.9829

弃权

票数

395,176

233,623

449,003

457,016

比例（%）

3.4505

2.0399

3.9205

3.990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0.01、10.02、10.0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本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公告的《再升科技关于召开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及2025年5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的会议资料。本次股东大会的
通知和会议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浏览并下载。

3、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未对议案投票表决的，视为弃权处理。
4、若议案中存在同意、反对、弃权表决结果比例之和不等于100%的，为计算单项比例时四舍五

入产生的尾差所致，不影响表决结果。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
律师：雷美玲、蒋婷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0430 证券简称：ST张家界 公告编号：2025-027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3.涉案的金额:385,777,004.64元(除诉讼相关费用外)。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2025年5月14日，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旅集团”或“公司”）、公司全资子

公司张家界大庸古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庸古城”）收到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
简称“张家界中院”）分别送达的《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获悉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湖南建工集团”）起诉张旅集团、大庸古城，并将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海市政总院”）列为第三人的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已于 2025年 5月 12日被张家界中院受
理。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湖南建工集团
被告一：大庸古城
被告二：张旅集团
第三人：上海市政总院
（二）受理法院名称及其所在地
受理法院：张家界中院
受理法院所在地：湖南省张家界市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本案基本情况
原告起诉状主要内容如下：

2016年 6月 21日，被告二（发包方）、原告与第三人（联合承包方）签订《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
同》，约定由原告负责张家界市南门口特色街区项目施工(即大庸古城项目），第三人负责设计，被告二
授权被告一作为合同履行主体。

2021年3月30日，原告完成工程竣工验收，被告一于次日确认工程合格并交付使用。案涉工程
总工期1744天，因被告与第三人的共同过错导致工期延误共计1070天，原告认为存在重大损失，请
求被告及第三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024年9月11日，大庸古城被张家界中院裁定受理重整；10月16日，张旅集团被张家界中院决
定启动预重整。2024年12月，湖南建工集团同时向大庸古城管理人和张旅集团预重整临时管理人
申报破产债权，申报金额共计 530,071,221.50元。经审查，大庸古城管理人确认破产债权金额 144,
294,216.86元，未予确认金额385,777,004.64元。

以上为本案原告起诉状中载明的相关内容，案件具体情况以法院查明的事实为准。
（二）原告诉讼请求
1. 请求确认原告对被告一享有385,777,004.64元的破产债权；
2. 请求确认原告就上述债权中的324,471,517.10元在被告一破产债权中享有优先受偿权；
3. 请求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 请求判令第三人对因设计变更导致的工期延误损失235,363,742.75元承担连带责任；
5. 本案诉讼费用由各被告共同承担。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除本次公告及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案件外，公司累计新增2项诉讼事项，涉案

金额合计人民币21，297，504.85元。除此以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
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有不确定性，

最终实际影响需以法院判决为准。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应诉通知书》。
特此公告。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1323 证券简称：慕思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2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专业机构

共同投资设立产业基金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设立产业基金情况概述
根据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慕思股份”或“公司”）战略发展规划，为进一步拓展

公司业务领域，助力公司实现外延式发展，进而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全资子公司慕思投资控
股（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慕思投资”）于2025年3月31日与专业机构苏州维特力新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特力新”）签署了《苏州慕思嘉御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以下简称“《合伙协议》”），拟共同投资设立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产业基金，即苏州慕思嘉御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慕思嘉御创投”或“产业基金”）。慕思嘉御创投全体合伙
人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2亿元，其中，维特力新拟担任慕思嘉御创投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及产业基金管理人并拟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人民币0.02亿元，慕思投资拟担任慕思嘉御创投有限合
伙人并拟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人民币1.98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日刊登在《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设立产业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

2025年4月9日，慕思嘉御创投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苏州市吴江区数据局颁发的

《营业执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与专业机构共
同投资设立产业基金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二、产业基金的进展情况
2025年5月14日，慕思嘉御创投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手续，取得了《私募投资基

金备案证明》，相关信息如下：
1、基金名称：苏州慕思嘉御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管理人名称：苏州维特力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托管人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备案日期：2025年5月14日
5、备案编码：SAXK74
三、风险提示
产业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的特点，运行过程中将受到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

的公司经营管理变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可能面临投资效益不达预期或产业基金亏损的风险。公司
将密切关注产业基金的管理投资决策及后续进展情况，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防范、降低和规避投资风
险。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特此公告。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